龙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委托专业机构协助开展补充耕地质量验收项目采购需求书

一、项目目的
根据《市乡村振兴和协作交流局关于转发〈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办法（试行）〉的通知》文件要求，为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耕地质量，落实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工作，拟通过公开征集、综合评分法的采购方式选取专业机构协助开展补充耕地质量验收项目。
二、项目形式
由选定供应商结合工作，协助开展龙华区补充耕地质量验收相关工作。
[bookmark: _GoBack]三、时间安排
自签署委托合同之日起1年内完成。
四、工作项目及要求
（一）工作范围
1.补充耕地现场踏勘、调查；
2.补充耕地表层采样、剖面挖掘；
3.土壤检测；
4.成果报告编制；
5.专家验收评审。
（二）验收要求
提供农业生产符合性评价报告、耕地质量等级评价报告、补充耕地质量核算报告；土壤培肥建议报告。
五、资质要求
（一）申请条件
1.投标供应商必须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或其他组织；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查询信用记录（相关信息以中标通知书发出前的查询结果为准），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拒绝参与本项目的采购活动。
（二）申请资料
（1）资质文件（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2）供应商基本情况表（详见附件）；
（3）商业信誉（信用中国网页截图），信誉报告时间需在一个月内；
（4）诚信承诺函、服务承诺函；
（5）违约承诺函；
（6）联系方式（含机构联系人、电话、电邮、地址等）；
（7）报价文件；
（8）工作经验证明材料。
六、报价限额
该项目总报价不超过25万元。
七、评分要求
（一）评分规则
采取综合评分标准，平均分最高的报价单位或投标人为本项目中标单位或中标人。
（2） 评分权重
	评分内容
	商务能力
	技术能力
	人员配备
	报价

	分值
	20分
	40分
	20分
	20分


（三）评分标准
1.商务能力
	项目
	得分依据

	商务能力评分20分
	经验
（15分）
	具有土壤检测同类项目服务经验，每提供一项项目经验得5分，最高得15分。
	须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信誉
（5分）
	在业界具有良好的诚信和公信力。
	近两年内无行贿犯罪记录、无不良记录的诚信承诺函；


注：不提供证明文件或提供的证明文件不合格者，不得分。
2.技术能力
	项目
	得分依据

	技术能力评分40分
	方案
（10分）
	项目方案（工作措施、工作方法、工作计划等）根据方案优劣程度打0-10分。
	采购评审小组评分

	
	重难点分析
（10分）
	针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重难点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根据方案优劣情况打0-10分。
	采购评审小组评分

	
	成果
（15分）
	根据项目预期效果与项目需求的切合程度打0-15分。
	采购评审小组评分

	
	服务承诺
（5分）
	分别签订服务承诺和违约承诺得5分，不签订承诺书不得分。
	采购评审小组评分


3.人员配备
	项目
	得分依据

	人员配备评分20分
	服务团队人数（20分）
	分档评分：2人及以下得15分，3人或以上的得20分。
	服务方案


4.报价（20分）
以本次供应商所报的有效报价中的最低价作为基准报价。供应商报价得分=（基准价/投标人报价）*20分。
（四）采购评审小组构成
采购评审小组为5人，由龙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各科室（中心）代表（在编人员）5人，随机抽签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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